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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文号 ：广师院〔2007〕337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9 月 1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省、市有关建筑工程管理的法律、法规，结

合学校实际，为确保建设工程项目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确定勘察、设计、监理

及施工单位，优质高效地完成项目建设，保证工程造价的经济合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建设工程项目分类

（一）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建筑面积 1500 ㎡以上或施工单项合同估算投资 100

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

（二） 中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投资在 5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的

新建或改造维修工程项目。

（三） 小型及零星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项合同估算投资不超过 5 万元的新建

或改造维修工程项目。

第二条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一） 工程建设前期工作的组织实施

工程项目的立项报批、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初步设计、规划报建、施工图设计、

建设前期的政府各有关部门相关报批手续办理，涉及工程建设的各有关单位的协调

等工作由学校基建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二） 招标代理机构的确定

由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进行招标，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

准成立的招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日常工作，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确定

招标代理机构。

（三） 勘察、设计、监理单位的确定

依据经省发改委审批的《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按照不同类别分别采取“公

开招标”、“邀请招标”或“不采用招标”三种方式确定勘察、设计、监理单位。

基本原则：

1．费用超过 50 万元的项目统一纳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经

学校招标选定的招标代理机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按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操作

规程及有关规定确定中标单位。

2．费用低于 50 万元的项目统一由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进行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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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成立的招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日常工

作，公正、公开、公平、择优确定中标单位。

3．经省发改委审批的《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中核准为“不采用招标”的项目，

还须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后，方可不进行招标。

（四） 施工单位的确定

统一纳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经学校招标选定的招标代理机

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工作，按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操作规程及有关规定确定施

工中标单位。

（五） 工程建设中使用的主要设备、重要材料的定购

本款所指主要设备、重要材料是指未列入施工招标总承包范围（或未列入工程

量清单报价范围）的设备和材料以及施工招标后确需变更的设备和材料。

依据省发改委审批的《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按照不同类别分别采取“公开

招标”，“邀请招标”或“不采用招标”三种方式进行选购。

基本原则：

1．价值超过 50 万元的设备（材料）统一纳入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公开

招标，经学校招标选定的招标代理机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按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

心的操作规程及有关规定确定中标设备（材料）。

2．价值低于 50 万元的设备（材料）统一由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进

行招标，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成立的招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

日常工作，公正、公开、公平、择优确定中标设备（材料）。

3．经省发改委审批的《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中核准为“不采用招标”的设备（材

料），还须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后，方可不进行招标。同时按如

下程序操作：

在设备或材料进场使用前，中标施工单位应先向学校基建部门申报不少于三家

设备（或材料）供应商的报价，再由学校基建部门会同学校审计处（必要时还须会

同项目使用单位）根据有关文件和市场价格等因素与中标施工单位协商确定选用产

品及结算单价后，方由施工单位采购使用。本款所指材料（设备）必须于使用前由

施工单位向学校基建部门申报，否则，所有使用后补办的资料不得作为结算依据，

结算时仅按学校确认的市场价的 50% 结算。

（六） 工程施工的组织实施

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出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后，学校基建部门根据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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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结合招标文件及中标单位投标文件，负责起草《工程施工合同》，经学校合同

审核小组审核，报学校领导审批后签订正式合同。

学校基建部门负责会同施工中标单位办理各项开工前期手续，作好开工的相关

准备工作。经招标选定的监理单位对建设工程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质量、进度和造

价监控。学校基建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合同约定及学校颁布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变

更及施工现场签证管理办法》，由学校基建部门会同审计处及项目使用单位等有关

部门进行协调和监督，并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协调和监督，确保

建设工程项目优质高效完成。

（七） 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实施

依据国家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等法

规，由学校基建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及学校有关部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负责办理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八） 工程结算审核

施工单位送审工程结算后，先由学校基建部门、审计部门、财务部门联合负责

初审，然后报送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定。

（九）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

工程结算经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定后，由学校财务处负责编制《工程竣工

财务决算报表》，报送省财政厅投资审核中心审定。

（十） 资料归档、固定资产移交

工程竣工验收后，学校基建部门对本项目所有技术资料、经济资料、各类批文

等基本建设资料进行整理归档，移交学校档案室保存。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经省财政厅审定批准后，由学校基建部门会同财务处、设备

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第三条  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中型建设工程项目一般不涉及勘察、设计、监理等环节，若有涉及则参照大型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实施。

（一） 施工单位的确定

由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进行招标。经学校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批

准成立的招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完成招标的日常工作，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确

定中标单位。

对于工程量清晰明了的工程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编制招标文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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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程量不太清晰明了的工程项目，采用定额计价方式以下浮率为依据编制招标

文件。

（二） 工程建设中使用的主要设备、重要材料的定购

本款所指主要设备、重要材料是指未列入施工招标总承包范围（或未列入工程

量清单报价范围）的设备和材料，以及施工招标后确需变更的设备和材料。

在设备或材料进场使用前，中标施工单位应先向学校基建部门申报不少于三家

设备（或材料）供应商的报价，再由学校基建部门会同学校审计处（必要时还须会

同项目使用单位）根据有关文件和市场价格等因素与中标施工单位协商确定选用产

品及结算单价后，方由施工单位采购使用。

本款所指材料（设备）必须于使用前由施工单位向学校基建部门申报，否则，

所有使用后补办的资料不得作为结算依据，结算时仅按学校确认的市场价的 50%

结算。

（三） 工程施工的组织实施

中标单位产生后，学校基建部门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招标文件及中标单位投标

文件，负责起草《工程施工合同》，经学校合同审核小组审核报学校领导审批后签

订正式合同。

学校基建部门负责对建设工程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质量、进度和造价监控。根

据有关法规、合同约定及学校颁布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变更及施工现场签证管理办

法》，由学校基建部门会同审计处及项目使用单位等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和监督，确

保建设工程项目优质高效完成。

（四） 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实施

由学校基建部门组织项目使用单位、施工单位、学校审计处、学校财务处等有

关部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五） 工程结算审核

施工单位送审工程结算后，先由学校基建部门负责初审，然后报送学校审计处

审定。

第四条  小型及零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依据学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从保障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及生活服务需要

的实际出发，小型及零星建设工程项目不列入招标范围，直接由学校基建部门安排

施工。

（一） 工程施工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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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建部门负责对建设工程施工过程进行全面的质量、进度和造价监控。根

据有关法规及学校颁布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变更及施工现场签证管理办法》，由学

校基建部门会同审计处及项目使用单位等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和监督，确保建设工程

项目优质高效完成。

（二） 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实施

由学校基建部门组织项目使用单位、施工单位等有关部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三） 工程结算原则及审核程序

1．工程量按实际发生量计，由学校基建部门（必要时会同审计处一起）跟踪

签证确认。

2．采用定额计价方式结算。结算原则：依据一九九八年《广州市房屋修缮工

程预算定额》四级乙类税前下浮 10% 结算，材料、人工、机械等套用相应时期省、

市有关文件。

3．施工单位送审工程结算后，先由学校基建部门负责初审，然后报送学校财

务处审定。

第五条  本规定由学校总务处负责解释。学校原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9 月 6 日起执行。


